
活動類型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工作費/工讀費

印刷費
依老師實際需

求為主

差旅費
依實際大眾運

輸工具核報

膳宿費

（活動餐點）

雜支

(雜支總額不得超出

業務費之6％編列。)

依老師實際需

求為主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演講

(參與對象

不設限)

講座鐘點費-演講

(全校師生皆可參與)

 邀請業界專家資歷認定方式
一. 學歷：
1. 大專以上學歷：具有5年以上實務經驗(與任教領

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年資者。
2. 未具大專以上學歷：具有10年以上實務經驗(與

任教領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年資且表現優異
者。

二. 重要資歷：
1. 曾任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裁

判。
2. 曾獲頒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

證書。
三. 其他：經學校自行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演講費依所得稅定義之認定標準
一. 參加對象：參與對象應不設限，有興趣者皆能參與。
二. 演講定義：邀請專家、學者於公眾集會場所，所進

行的專題演講。
三. 演講時間：應安排於課程以外時間辦理。

 其他執行事項
一. 邀請之業界專家，其中企業夥伴及合作企業廠商業

師應佔50%以上。
二. 自108(下)起業界專家邀請次數以2次為限(108(下)、

109(上)、109(下)、110(上))，企業夥伴及合作企
業之業師不受此限。

三. 總務會計整合系統：黏貼憑證、校外人員清冊、學
生所得清冊、差旅報告表、請購單等表單，請至總
務會計整合系統中印出。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短期活動)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受邀人基本資料
表

 50分鐘或連續90分鐘為一場演講，同一日同一演講
者至多2場(演講主題需不同)。

 演講參與對象應不設限。
 檢附執行老師之課表，並提醒儘早於演講活動前公
告資訊。

 2,000元
/50分鐘

 4,000元/
連續90
分鐘

 活動海報：公開張貼於校內、外之演講海報，演講海報中應註明「全校師生皆可參與」。
 活動公告：公開發布於電子報、網頁之活動訊息，活動訊息中應註明「全校師生皆可參與」。
 E-mail通知：活動承辦人寄發全校或由系秘書轉發E-mail通知之信件(計畫執行老師將演講活動通知給各院系秘，
請系秘轉知師生訊息之證明)，邀請全校師生參與。

 上述三項於核銷時「擇一」檢附相關佐證。

 計畫核銷簽案。
 計畫成果彙整表。
 活動簽到表(含執行教師、參與師、生及受邀人簽到)。
 校外人員轉帳資料表。
 校外人員清冊。

 160元/
時

 1,280元/
日

 100元/
人

 依勞基法規定，一天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八小時，勞工
繼續工作4小時，雇主必須最低給予30分鐘之休息，
故兼任助理出勤簽到單上、下班時間需分開填寫。

 勞保、勞退(公式自動算出)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計
算輸入)

 工作時數簽到表。
 學生所得清冊。
 戶名需與匯款人相同，如非郵局或是土銀者，需自
行負擔30元轉帳費用。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為樽節經費重複使用，海報以避免豪奢為原則。
 不提供一般授課資料的影印。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核銷時請附上印刷樣張，活動所製宣傳海報，應留
存一份至計畫辦公室。

 以行政院國內出差旅費要點為基準。
 依實際大眾運輸工具核報。
 自行開車以「同路段之客運票價」報支，並請附上授
課當天前後7天內之油單報支(油單需有學校統編)。

 差旅報告表(出差人請業師簽名)及相關交通單據。
 搭乘交通請務必檢附單據。

 半天：100元
 全天：100元+40元茶點=140元

 活動簽到表。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
名、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
不得塗改)。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金
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
名、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
不得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活動類型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講座鐘點費-授課

(參與人員特定對象)

工作費/工讀費

印刷費
依老師實際需

求為主

差旅費
依實際大眾運

輸工具核報

膳宿費

（活動餐點）

雜支

(雜支總額不得超出

業務費之6％編列。)

依老師實際需

求為主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演講

-授課型

(特定對象)

 邀請業界專家資歷認定方式
一. 學歷：
1. 大專以上學歷：具有5年以上實務經驗(與任教領

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年資者。
2. 未具大專以上學歷：具有10年以上實務經驗(與

任教領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年資且表現優異
者。

二. 重要資歷：
1. 曾任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裁

判。
2. 曾獲頒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

證書。
三. 其他：經學校自行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其他執行事項
一. 邀請之業界專家，其中企業夥伴及合作企業廠商業

師應佔50%以上。
二. 自108(下)起業界專家邀請次數以2次為限(108(下)、

109(上)、109(下)、110(上))，企業夥伴及合作企
業之業師不受此限。

三. 總務會計整合系統：黏貼憑證、校外人員清冊、學
生所得清冊、差旅報告表、請購單等表單，請至總
務會計整合系統中印出。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短期活動)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受邀人基本資料
表

 1,200元/
時(校外
業界專家)

 1,600元/
時(校外
資深業界
專家)

 計畫核銷簽案。
 計畫成果彙整表。
 活動簽到表(含執行教師、參與師、生及受邀人簽到)。
 校外人員轉帳資料表。
 校外人員清冊。

 160元/
時

 1,280元/
日

 100元/
人

 依勞基法規定，一天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八小時，勞工
繼續工作4小時，雇主必須最低給予30分鐘之休息，
故兼任助理出勤簽到單上、下班時間需分開填寫。

 勞保、勞退(公式自動算出)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計
算輸入)

 工作時數簽到表。
 學生所得清冊。
 戶名需與匯款人相同，如非郵局或是土銀者，需自
行負擔30元轉帳費用。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為樽節經費重複使用，海報以避免豪奢為原則。
 不提供一般授課資料的影印。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核銷時請附上印刷樣張，活動所製宣傳海報，應留
存一份至計畫辦公室。

 以行政院國內出差旅費要點為基準。
 依實際大眾運輸工具核報。
 自行開車以「同路段之客運票價」報支，並請附上授
課當天前後7天內之油單報支(油單需有學校統編)。

 差旅報告表(出差人請業師簽名)及相關交通單據。
 搭乘交通請務必檢附單據。

 半天：100元
 全天：100元+40元茶點=140元

 活動簽到表。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
名、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
不得塗改)。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金
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
名、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
不得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年資5年以上，不滿9年，為校外業界專家。
 年資超過9年（含）以上，為校外資深專家。
 授課一節為50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
計算輸入)



活動類型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業師協同

講座鐘點費-授課

工作費/工讀費

印刷費
依老師實際需

求為主

差旅費
依實際大眾運

輸工具核報

雜支

(雜支總額不得超出

業務費之6％編列。)

依老師實際需

求為主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業師協同

 邀請業界專家資歷認定方式
一. 學歷：
1. 大專以上學歷：具有5年以上實務經驗(與任教領

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年資者。
2. 未具大專以上學歷：具有10年以上實務經驗(與

任教領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年資且表現優異
者。

二. 重要資歷：
1. 曾任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裁

判。
2. 曾獲頒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

證書。
三. 其他：經學校自行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申請授課課程及學部
一. 申請協同授課需為「系專業必修」及「系專業選修」

課程，自108(下)起兩年內申請之課程不可重複
(108(下)、109(上)、109(下)、110(上))。

二. 不可申請協同教學課程：

1. 屬該科系基本課程，如：○○導論、○○概論、

○○概要等理論性課程，應由該專任老師自行授

課不得申請。

2. 單科多人授課課程不得申請。

3. 不屬系專業課程，如：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體育…)、通識中心、博雅學院課程不得申請
三. 申請協同教學課程應以日間部大學為優先，其他部

制別得視實際需要配合規劃。

 申請程序
申請業界專家協同授課應於實施前完成課程規劃，經
系所課程委員會審查後，送院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
員會備查通過後，始得執行並依相關計畫簽辦程序執
行。

 其他執行事項
一. 邀請之業界專家，其中企業夥伴及合作企業廠商業

師應佔50%以上。
二. 自108(下)起業界專家邀請次數以2次為限(108(下)、

109(上)、109(下)、110(上))，企業夥伴及合作企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短期活動)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受邀人基本資料
表

 系、院課程會議
紀錄

 160元/
時

 1,280元/
日

 工作時數簽到表。
 學生所得清冊。
 戶名需與匯款人相同，如非郵局或是土銀者，需自
行負擔30元轉帳費用。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為樽節經費重複使用，海報以避免豪奢為原則。
 不提供一般授課資料的影印，僅供業師授課資料使用。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核銷時請附上印刷樣張，活動所製宣傳海報，應留
存一份至計畫辦公室。

 以行政院國內出差旅費要點為基準。
 依實際大眾運輸工具核報。
 自行開車以「同路段之客運票價」報支，並請附上授
課當天前後7天內之油單報支(油單需有學校統編)。

 差旅報告表(出差人請業師簽名)及相關交通單據。
 搭乘交通請務必檢附單據。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金
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授課時間每節為五十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校內老師不得支領(含兼任老師)。
 業師授課限定執行三週並以安排2位業師為限。
 辦理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將比照教務處查堂機制，
確認授課教師及業界專家同時在班共同進行教學活
動。

 業師資格務必提送課程委員會審查。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
計算輸入)

 業界專家於課堂授課時，應同步進行錄音或錄影工
作，錄影(或錄音)之光碟檔案應檢附於核銷中。

 計畫核銷簽案。
 計畫成果彙整表。
 活動簽到表(含執行教師及受邀人簽到)。
 校外人員轉帳資料表。
 校外人員清冊。
 影音授權同意書。
 上課錄影/錄音光碟(電子檔)。

 依勞基法規定，一天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八小時，勞
工繼續工作4小時，雇主必須最低給予30分鐘之休息，
故兼任助理出勤簽到單上、下班時間需分開填寫。

 勞保、勞退(公式自動算出)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計

算輸入)

 1,600元
/節



活動類型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工作費/工讀費

印刷費

一般事務費

雜支

(雜支總額不得超出

業務費之6％編列。)

依老師實際需

求為主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PBL 合計金額上限

3,500元。

依核定內容、

課程和活動實

際需求為主。

 160元/
時

 工作時數簽到表。
 學生所得清冊。
 戶名需與匯款人相同，如非郵局或是土銀者，需自行
負擔30元轉帳費用。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短期活動)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PBL課程設計與
執行成果

 申請規定
一. 本計畫限日間部大二以上課程申請。
二. PBL教學執行週數為4~6週。

 PBL課程設計與執行成果
一. 計畫上簽時，請填寫「基本資料」、「PBL課程設計」、「PBL課程學習活動規劃」

等欄位。
二. 計畫核銷時，請填寫剩餘欄位(「學生學習成果分析」、「教學檢討與省思」)

三. 計畫核銷時，請繳交課程活動進行相關表單，如教師自行設計之「分組討論作業
單」或「個人工作紀錄單」或「合作學習紀錄單」等。

四. 計畫成果彙整表中，請說明教學活動進行情形及附上相關成果照片紀錄，如「分
組教學照片紀錄」等。

 PBL課程之聘任工讀生
一. 教發中心TA

1. 課程與教發中心之TA相符者，經費來源由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支應。
2. 進班協助課程之教學助理(屬勞僱型TA)。
3. 教學助理不得代替教師擔任教學工作，但得協助開課教師處理教學資料蒐集、

教學媒體製作、帶領分組討論、學生作業批改、學生課業問題指導等工作。
4. 服務時數以學分數計算，若有特殊情形，得令專簽核准。

二. 工讀生(協助於課堂中擔任教學助理TA)

1. 需填寫加保申請表、兼任助理契約書、同意書等文件。
2. 費用由該計畫經費支應
3. 至多聘任6週
4. 工讀生聘任之規定，依勞基法規定辦理。

 其他執行事項
一. 總務會計整合系統：黏貼憑證、學生所得清冊、請購單等表單，請至總務會計整

合系統中印出。

 依勞基法規定，一天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八小時，勞
工繼續工作4小時，雇主必須最低給予30分鐘之休息，
故兼任助理出勤簽到單上、下班時間需分開填寫。

 勞保、勞退(公式自動算出)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
(應發金額*2.11%，請自行計算輸入)

 每一科目修課學生達20人可聘任一位教學助理TA，
達40人可聘任二位教學助理TA，達60人可聘任3位教
學助理TA，最多3位。

 上述TA人數為教發中心TA及教學助理TA合計人數。
 本計畫TA之服務時數以學分數計算，協助教師於課
堂中進行教學活動。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塗
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印製教材所需。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
「品名、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
發票不得塗改)。

 核銷時請附上教材印刷樣張。

 製作教具所需之材料費。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
名、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
不得塗改)。

 核銷時請附上教具成品照片。



活動類型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雙師專題輔

導

雙師輔導

講座鐘點費-授課

 一位業師至多指導3組專題學生，1組至多指導
2次。

 校內老師不得支領(含兼任老師)。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

行計算輸入)

 計畫核銷簽案。
 計畫成果彙整表。
 活動簽到表(含執行老師、輔導學生及受邀人簽名)。
 專題製作雙師輔導紀錄表(含受邀人簽名)。
 校外人員轉帳資料表。
 校外人員匯款清冊。

 邀請業界專家資歷認定方式
一. 學歷：
1. 大專以上學歷：具有5年以上實務經驗(與任教領

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年資者。
2. 未具大專以上學歷：具有10年以上實務經驗(與

任教領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年資且表現優異
者。

二. 重要資歷：
1. 曾任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裁

判。
2. 曾獲頒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

證書。
三. 其他：經學校自行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其他執行事項
一. 邀請之業界專家，其中企業夥伴及合作企業廠商業

師應佔50%以上。
二. 自108(下)起業界專家邀請次數以2次為限(108(下)、

109(上)、109(下)、110(上))，企業夥伴及合作企
業之業師不受此限。

三. 雙師團隊之指導教師於專題製作前，擬具專題製作
雙師計畫申請表，經系所課程委員會審查後，送院
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備查通過後，始得執行
並依相關計畫簽辦程序執行。

四. 總務會計整合系統：黏貼憑證、校外人員清冊、學
生所得清冊、差旅報告表、請購單等表單，請至總
務會計整合系統中印出。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短期活動)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受邀人基本資料
表

 專題製作雙師計
畫業界專家指導
申請表

 系、院課程會議
紀錄

 1,000元
/次



活動類型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證照輔導

講座鐘點費-授課

工作費/工讀費

競賽輔導

(含弱勢計

畫)

跨院專題及

競賽團隊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證照輔導

(含弱勢計

畫)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依老師實際需

求為主
印刷費

 邀請業界專家資歷認定方式
一. 學歷：
1. 大專以上學歷：具有5年以上實務經驗(與任教領

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年資者。
2. 未具大專以上學歷：具有10年以上實務經驗(與

任教領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年資且表現優異者。
二. 重要資歷：
1. 曾任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裁

判。
2. 曾獲頒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

證書。
三. 其他：經學校自行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其他執行事項
一. 輔導時間需於考照日前、競賽日前三個月內辦理。
二. 輔導人數至少15人。

三. 邀請之業界專家，其中企業夥伴及合作企業廠商業
師應佔50%以上。

四. 自108(下)起業界專家邀請次數以2次為限(108(下)、
109(上)、109(下)、110(上))，企業夥伴及合作企業
之業師不受此限。

五. 總務會計整合系統：黏貼憑證、校外人員清冊、學
生所得清冊、差旅報告表、請購單等表單，請至總
務會計整合系統中印出。

一. 證照輔導一天授課
時數不可超過6小時，
輔導以6週為上限。

二. 證照輔導時間為課
後輔導，「不可」
於正課時間內輔導。

三. 輔導證照依據『各
系專業類證照分列
表』，僅限『能力
指標-核心』、
『就業資格』、
『跨領域』證照。

四. 辦理證照輔導「不
可」邀請高中職教
師。

五. 提供考照人數、取
得證照人數與學生
名單等相關資料。

一. 競賽輔導一天授課
時數不可超過6小時，
輔導以6週為上限。

二. 輔導時間為課後輔
導，「不可」於正
課時間內輔導。

三. 輔導競賽依據『學
生競賽分級表』。

四. 提供競賽得獎人數、
競賽得獎名稱、得
獎獎項、得獎名單
等相關資料。

五. 競賽成績公告後，
請投稿學校電子報。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短期活動)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受邀人基本資料
表

 輔導學生名冊

 1,200元
/時(校
外業界
專家)

 1,600元
/時(校
外資深
業界專
家)

 500元/
時(校內
教師)

 年資5年以上，不滿9年，為校外業界專家。
 年資超過9年（含）以上，為校外資深專家。
 校內老師不論年資一律為500元/節。
 授課一節為50分鐘。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計

算輸入)

 計畫核銷簽案。
 計畫成果彙整表。
 活動簽到表(含執行教師、輔導學生及受邀人簽到)。
 校外人員轉帳資料表。
 校外人員清冊。

 160
元/時

 1,280
元/日

 工作時數簽到表。
 學生所得清冊。
 戶名需與匯款人相同，如非郵局或是土銀者，需自行
負擔30元轉帳費用。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為樽節經費重複使用，海報以避免豪奢為原則。
 不提供一般授課資料的影印，僅供業師授課資料使用。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塗
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核銷時請附上印刷樣張，活動所製宣傳海報，應留存
一份至計畫辦公室。

 依勞基法規定，一天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八小時，
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雇主必須最低給予30分鐘之
休息，故兼任助理出勤簽到單上、下班時間需分
開填寫。

 勞保、勞退(公式自動算出)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計



活動類型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講座鐘點費-授課

工作費/工讀費

雜支

(雜支總額不得超出

業務費之6％編列。)

依老師實際需求為

主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產學實務案

例教材製作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短期活動)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500元/
時(校內
教師)

 校內老師不論年資一律為500元/節。
 授課一節為50分鐘。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計

算輸入)

 計畫核銷簽案。
 計畫成果彙整表。
 活動簽到表(執行教師、簽到)。

 依老師實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核銷時請附上印刷樣張。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每人保額應參照行政院規定，最高以

 活動簽到表。
 要保單證明、被保學生名單。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金
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產業實務案例教材製作執行方式
一. 由專任教師製作
二. 錄製內容需配合專業必修課程

 產出教材形式(二擇一)
一. PPT(至少40頁)。
二. 影音檔案(至少15分鐘，必須經剪輯且上字幕。)

 160元/
時

 1,280
元/日

 依勞基法規定，一天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八小時，勞工
繼續工作4小時，雇主必須最低給予30分鐘之休息，
故兼任助理出勤簽到單上、下班時間需分開填寫。

 勞保、勞退(公式自動算出)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計
算輸入)

 工作時數簽到表。
 學生所得清冊。
 戶名需與匯款人相同，如非郵局或是土銀者，需自
行負擔30元轉帳費用。



活動類型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講座鐘點費-授課

印刷費

雜支

(雜支總額不得超出

業務費之6％編列。)

依老師實際需求為

主

補救教學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校內教師授課
 輔導對象為以高年級畢業門檻未通過之同學為主。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短期活動)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輔導學生名冊

 500元/
時(校內
教師)

 校內老師不論年資一律為500元/節。
 授課一節為50分鐘。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計

算輸入)

 計畫核銷簽案。
 計畫成果彙整表。
 活動簽到表(含執行教師、輔導學生簽到)。

 依老師實
際需求為
主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核銷時請附上印刷樣張。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每人保額應參照行政院規定，最高以

 活動簽到表。
 要保單證明、被保學生名單。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金
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活動類型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膳宿費

（活動餐點）

差旅費

遊覽車

(依總務處規

定)

保險費
依實際保險費

核報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校外參訪

 100元/
人

 半天：100元
 全天：100元+40元茶點=140元

 活動簽到表(含執行教師、參與師、生簽到)。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以行政院國內出差旅費要點為基準。
 校外教學遊覽車車資，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
購」，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差旅報告表(出差人請業師簽名)及相關交通單據。
 搭乘交通請務必檢附單據。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每人保額應參照行政院規定，最高以300萬元為限。
 保險收據抬頭請開立「中國科技大學」，切勿依個
人名義開立收據。

 保險費用只有匯款至保險公司或是執行老師先行墊
付，並未匯款保險公司業務員個人。

 活動簽到表。
 要保單證明、被保學生名單。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短期活動)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參與校外參訪對象
一. 大一新生：指標企業見習-大一新生
二. 大三、大四生：指標企業見習-大三以上

 校外參訪企業
需為產業具代表性之指標企業，為畢業生未來職涯發
展場所

 其他執行事項

總務會計整合系統：黏貼憑證、請購單等表單，請至

總務會計整合系統中印出。



活動類型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教學助理TA 工作費/工讀費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160元/
時

 工作時數簽到表。
 學生所得清冊。
 戶名需與匯款人相同，如非郵局或是土銀者，需自
行負擔30元轉帳費用。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進班協助課程之教學助理(屬勞僱型TA)。
 教學助理不得代替教師擔任教學工作，但得協助
開課教師處理教學資料蒐集、教學媒體製作、帶領
分組討論、學生作業批改、學生課業問題指導等工
作。

 暫停服務期間：教學助理於考試週必須準備應試，
期中期末考週暫停服務，並不發放工作費。

 一科目聘用一位教學助理(TA)為原則
 服務時數以學分數計算，若有特殊情形，得另專簽
核准。

 執行計畫聘任兼任助理-臨時人員，為避免執行教師
投保作業負擔，可多加利用「TA人力資料庫」，惟
上簽時請清楚填寫聘任臨時人員之姓名、工作日
期、時數等相關資料，以免當月工作時數超過該
生之投保級距。若中途臨時更換聘任之臨時人員，
務請提前告知計畫辦公室，以利計畫辦公室登錄
時數，掌控。

 依勞基法規定，一天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八小時，勞
工繼續工作4小時，雇主必須最低給予30分鐘之休息，
故兼任助理出勤簽到單上、下班時間需分開填寫。

 勞保、勞退(公式自動算出)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
計算輸入)



活動類型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印刷費
依老師實際需

求為主

膳宿費

雜支

(雜支總額不得超出

業務費之6％編列。)

依老師實際需

求為主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教師社群

 100元/
人

 半天：100元
 全天：100元+40元茶點=140元

 活動簽到表(含執行教師、參與師、生簽到)。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每人保額應參照行政院規定，最高以300萬元為限。
 保險收據抬頭請開立「中國科技大學」，切勿依個
人名義開立收據。

 保險費用只有匯款至保險公司或是執行老師先行墊
付，

 活動簽到表。
 要保單證明、被保學生名單。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短期活動)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依本校教師教學及研究社群經費使用原則辦理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為樽節經費重複使用，海報以避免豪奢為原則。
 不提供一般授課資料的影印。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核銷時請附上印刷樣張，活動所製宣傳海報，應留

 100元/
人

 半天：100元
 全天：100元+40元茶點=140元

 活動簽到表。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金
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
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活動類型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出席費

講座鐘點費-授課

(有特定對象)

差旅費 依實際大眾運輸工具核報

保險費 依實際保險費核報

印刷費
依核定內容、課程和活動

實際需求為主

工作費/工讀費

雜支

(雜支總額不得超出

業務費之6％編列。)

依老師實際需求為主

依研發處規定辦理實習輔導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短期活動)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1,000元/次
 本校人員不得支領
 非經常性會議
 邀請企業參加實習相關活動說明會

 計畫核銷簽案。
 計畫成果彙整表。
 活動簽到表(含執行教師、參與師、生及受邀人簽到)。
 校外人員轉帳資料表。
 校外人員匯款清冊。
 會議記錄(含簽到表)。

 1,200元/50分鐘(校
外業界專家)

 1,600元/50分鐘(校
外資深業界專家)

 500元/時(校內教師)

 年資5年以上，不滿9年，為校外業界專家。
 年資超過9年（含）以上，為校外資深專家。
 校內老師不論年資一律為500元/節。
 授課一節為50分鐘。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
計算輸入)

 計畫核銷簽案。
 計畫成果彙整表。
 活動簽到表(含受邀人簽名)。
 校外人員轉帳資料表。
 校外人員清冊。

 以行政院國內出差旅費要點為基準。
 依實際大眾運輸工具核報。
 自行開車以「同路段之客運票價」報支，並請附上授
課當天前後7天內之油單報支(油單需有學校統編)。

 差旅報告表(出差人請業師簽名)及相關交通單據。
 搭乘交通請務必檢附單據。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每人保額應參照行政院規定，最高以400萬元為限。
 保險收據抬頭請開立「中國科技大學」，切勿依個人
名義開立收據。

 保險費用只有匯款至保險公司或是執行老師先行墊付，
並未匯款保險公司業務員個人。

 實習清冊。
 要保單證明、被保學生名單。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為樽節經費重複使用，海報以避免豪奢為原則。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名、
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不得塗
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核銷時請附上印刷樣張，活動所製宣傳海報，應留存
一份至計畫辦公室。

 158元/時
 1,264元/日

 工作時數簽到表。
 學生所得清冊。
 戶名需與匯款人相同，如非郵局或是土銀者，需自行
負擔30元轉帳費用。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請先辦理「請購」。
 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
金額超過5,000元以上「不可」墊付。

 發票/收據(請註明學校統編、年月日、需載明「品
名、單價、數量、總價」、統一發票專用章，發票
不得塗改)。

 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

 依勞基法規定，一天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八小時，勞
工繼續工作4小時，雇主必須最低給予30分鐘之休息，
故兼任助理出勤簽到單上、下班時間需分開填寫。

 勞保、勞退(公式自動算出)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計算

輸入)



活動類型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上簽準備表單 支用項目 費用 支用對象與原則 核銷準備表單

校外實習輔

導-業界專

家輔導

依研發處規定辦理 業界專家輔導費

中國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及經費編列基準-

 1,000元/次

 業界輔導教師輔導學生最多輔導1次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應發金額*2.11%，請自行計算輸

入)

 計畫核銷簽案。
 計畫成果彙整表。
 活動簽到表(含執行教師、參與師、生及受邀人簽到)。
 校外人員轉帳資料表。
 校外人員匯款清冊。

 計畫執行簽案

 計畫執行規劃表

 經費運用試算表
(短期活動)

 經費運用試算表
(長期活動)



×  2,000元/次

×

 半天2,000元/次(含交通

費)

全天4,000元/次(含交通費)

 半天1,000元/次

全天2,000元/次

(配合款)

×

 公開型演講

(不特定對象)
×

 50分鐘2,000元

90分鐘4,000元

 業師協同 授課 × ×  1,600元/時 × 業師資格需經課程委員會審查

弱勢 一般正課  依授課教師職級支付  依授課教師職級支付 × ×

 500元/時  500元/時

 1,200元/時(校外業界專家-

年資5年以上，未滿9年)

1,600元/時(校外資深專家-

年資超過9年(含)以上

 1,200元/時

(年資5年以上，未滿9

年)

1,600元/時

(年資超過9年(含)以上

辦理證照輔導「不可」邀請高中職(含)

以下教師

雙師 輔導費 × ×  1,000元/次 ×

× ×
 諮商-600元

進班宣導-800元
×

出席費/諮詢費

評審費

 2,000元/次

 半天2,000元/次(含交通費)

全天4,000元/次(含交通費)

註：

1.未列入上表之計畫，另行專簽核定後執行。

2.校外業師資歷，以非教育及公務人員之業界資格為主要審查基準。

諮商師

 輔導型

證照/競賽(含弱勢)

審查費(限PBL/MOOCs)

 授課型

 半天2,000元/次(含交通費)

全天4,000元/次(含交通費)

演講費
 50分鐘2,000元

90分鐘4,000元

 專、兼任教師及校外業師活動類型支付標準

 校外業師

※資歷認定方式：

1.大專以上學歷：具有5年以上實務經驗(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年資者。

2.未具大專以上學歷：具有10年以上實務經驗(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年資且表現優異者。

3.其他：是否有其他重要資歷或經學校自行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需於簽案加註說明奉核通過。

活動類型/預算科目 支付類型 校內專任教師 校外業師 備註校內兼任教師  他校專、兼任教師


